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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06年4月29日
【實施日期】200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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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2006年4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

【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bookmark: a1]第1條
　　為了規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申請、簽發和管理，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的權益，促進對外交往，制定本法。
[bookmark: a2]第2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國境和在國外證明國籍和身份的證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偽造、變造、轉讓、故意損毀或者非法扣押護照。
[bookmark: a3]第3條
　　護照分為普通護照、外交護照和公務護照。
　　護照由外交部通過外交途徑向外國政府推介。
[bookmark: a4]第4條
　　普通護照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機構或者公安部委託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館和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簽發。
　　外交護照由外交部簽發。
　　公務護照由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館或者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以及外交部委託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人民政府外事部門簽發。
[bookmark: a5]第5條
　　公民因前往外國定居、探親、學習、就業、旅行、從事商務活動等非公務原因出國的，由本人向戶籍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申請普通護照。
[bookmark: a6]第6條
　　公民申請普通護照，應當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證、戶口簿、近期免冠照片以及申請事由的相關材料。國家工作人員因本法第五條規定的原因出境申請普通護照的，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應當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內簽發普通護照；對不符合規定不予簽發的，應當書面說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享有依法申請行政覆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
　　在偏遠地區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區或者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期簽發護照的，經護照簽發機關負責人批准，簽發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公民因合理緊急事由請求加急辦理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應當及時辦理。
[bookmark: a7]第7條
　　普通護照的登記項目包括：護照持有人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出生地，護照的簽發日期、有效期、簽發地點和簽發機關。
　　普通護照的有效期為：護照持有人未滿十六週歲的五年，十六週歲以上的十年。
　　普通護照的具體簽發辦法，由公安部規定。
[bookmark: a8]第8條
　　外交官員、領事官員及其隨行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外交信使持用外交護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館或者聯合國、聯合國專門機構以及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工作的中國政府派出的職員及其隨行配偶、未成年子女持用公務護照。
　　前兩款規定之外的公民出國執行公務的，由其工作單位依照本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向外交部門提出申請，由外交部門根據需要簽發外交護照或者公務護照。
[bookmark: a9]第9條
　　外交護照、公務護照的登記項目包括：護照持有人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出生地，護照的簽發日期、有效期和簽發機關。
　　外交護照、公務護照的簽發範圍、簽發辦法、有效期以及公務護照的具體類別，由外交部規定。
[bookmark: a10]第10條
　　護照持有人所持護照的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時，應當持相關證明材料，向護照簽發機關申請護照變更加注。
[bookmark: a11]第1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護照持有人可以按照規定申請換發或者補發護照：
　　（一）護照有效期即將屆滿的； 
　　（二）護照簽證頁即將使用完畢的； 
　　（三）護照損毀不能使用的； 
　　（四）護照遺失或者被盜的； 
　　（五）有正當理由需要換發或者補發護照的其他情形。
　　護照持有人申請換發或者補發普通護照，在國內，由本人向戶籍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提出；在國外，由本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館或者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提出。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回國後申請換發或者補發普通護照的，由本人向暫住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提出。
　　外交護照、公務護照的換發或者補發，按照外交部的有關規定辦理。
[bookmark: a12]第12條
　　護照具備視讀與機讀兩種功能。
　　護照的防偽性能參照國際技術標準制定。
　　護照簽發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因製作、簽發護照而知悉的公民個人資訊，應當予以保密。
[bookmark: a13]第13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護照簽發機關不予簽發護照：
　　（一）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二）無法證明身份的； 
　　（三）在申請過程中弄虛作假的； 
　　（四）被判處刑罰正在服刑的； 
　　（五）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的民事案件不能出境的； 
　　（六）屬於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 
　　（七）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的。
[bookmark: a14]第14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護照簽發機關自其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被遣返回國之日起六個月至三年以內不予簽發護照：
　　（一）因妨害國（邊）境管理受到刑事處罰的； 
　　（二）因非法出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被遣返回國的。
[bookmark: a15]第15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因辦理案件需要，可以依法扣押案件當事人的護照。
　　案件當事人拒不交出護照的，前款規定的國家機關可以提請護照簽發機關宣布案件當事人的護照作廢。
[bookmark: a16]第16條
　　護照持有人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或者護照遺失、被盜等情形，由護照簽發機關宣布該護照作廢。
　　偽造、變造、騙取或者被簽發機關宣布作廢的護照無效。
[bookmark: a17]第17條
　　弄虛作假騙取護照的，由護照簽發機關收繳護照或者宣布護照作廢；由公安機關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bookmark: a18]第18條
　　為他人提供偽造、變造的護照，或者出售護照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沒收違法所得，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非法護照及其印製設備由公安機關收繳。
[bookmark: a19]第19條
　　持用偽造或者變造的護照或者冒用他人護照出入國（邊）境的，由公安機關依照出境入境管理的法律規定予以處罰；非法護照由公安機關收繳。
[bookmark: a20]第20條
　　護照簽發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護照過程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應當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無正當理由不在法定期限內簽發的； 
　　（三）超出國家規定標準收取費用的； 
　　（四）向申請人索取或者收受賄賂的； 
　　（五）洩露因製作、簽發護照而知悉的公民個人資訊，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 
　　（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其他行為。
[bookmark: a21]第21條
　　普通護照由公安部規定式樣並監製；外交護照、公務護照由外交部規定式樣並監製。
[bookmark: a22]第22條
　　護照簽發機關可以收取護照的工本費、加注費。收取的工本費和加注費上繳國庫。
　　護照工本費和加注費的標準由國務院價格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公布。
[bookmark: a23]第23條
　　短期出國的公民在國外發生護照遺失、被盜或者損毀不能使用等情形，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館、領館或者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
[bookmark: a24]第24條
　　公民從事邊境貿易、邊境旅遊服務或者參加邊境旅遊等情形，可以向公安部委託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通行證。
[bookmark: a25]第25條
　　公民以海員身份出入國境和在國外船舶上從事工作的，應當向交通部委託的海事管理機構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員證。
[bookmark: a26]第26條
　　本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本法施行前簽發的護照在有效期內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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